           关于开展对全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建设）局，华北石油管理局：

    为加强对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规范执业行为，提高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图审查工作质量，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自2010年6月开始对全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一）在河北省境内工商注册并依法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含专项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

   （二）外埠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驻冀分支机构；

   （三）所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二、检查内容

按照《河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内容，各市应以勘察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资质条件及其工作质量为重点。重点检查勘察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场地、技术设备条件，勘察报告质量，并核对原始资料和对施工图审查机构资质条件与2010年审图工作质量（各审图机构抽查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各不少于2项），及其内部管理制度、质量责任制、办公场所和审图资料归档、保管和工作时限等情况。

有省外勘察设计企业驻冀分支机构的市，应对其常驻冀人员、设计质量进行全面检查。无驻冀分支机构的市，应抽查2至3项进冀工程设计项目的质量及备案情况。

    三、检查程序

按照《河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程序进行。

    四、被检单位准备资料

各勘察设计企业（含驻冀分支机构）和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河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冀建法〔2006〕014号）第六条的规定，准备资质条件的有关证件、证明、文件制度等相关资料，由检查组现场验证原件、核实相关情况；并将市场行为和工作质量的自查报告交检查组。

    五、检查安排

   （一）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建设）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华北石油管理局负责本局所属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

   （二）2010年8月31日前，各市完成监督检查工作，并就检查中发现的资质条件、市场行为和工作质量方面的问题，依法处理或提出处理意见。并将以下文件资料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1.关于报送检查结果的正式文件；

    2.《检查结果统计表》；

    3.《检查结果意见表》；

    4.《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表》（含电子版）和《取证材料登记表》。

   （三）2010年9月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抽查（具体安排另行通知），11月份总结监督检查工作，通报监督检查情况。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审图工作质量检查，采取随机调图检查的方式进行，抽查数量同检查内容（具体抽查工程和安排另行通知）。

    六、工作要求

   （一）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建设）局要认真部署监督检查工作、周密安排，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和细化检查内容、方式、时间安排，并对监督检查组人员进行法规、标准的培训，确保检查质量和效果。

   （二）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资质标准，技术规范进行检查，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和工作纪律。检查中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认真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防止走过场或敷衍检查的现象发生。

   （三）检查中对每个企业或机构都应作好检查记录，对存在问题的要取证相关材料，填写《取证材料登记表》，由检查人员和企业或机构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由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建设）局按照管理权限依法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罚建议。

附表：

1.检查结果统计表

2.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表

3.监督检查结果意见表

4.取证材料登记表

附表一：

各市监督检查结果统计表

             市：                                               2010年   月   日

	序号
	被检单位
	检查结果情况

	
	
	市场行为
	工作质量
	资质条件
	处理意见

	
	
	
	
	
	

	
	
	
	
	
	

	
	
	
	
	
	

	
	
	
	
	
	

	
	
	
	
	
	

	
	
	
	
	
	

	
	
	
	
	
	

	
	
	
	
	
	

	
	
	
	
	
	

	
	
	
	
	
	


注：1.此表作为各市对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检查结果情况的统计；

2.按照检查内容，符合要求的填“合格”，不符合要求应填写存在的问题；

3.处理意见只填对存在问题单位的处理结果或处罚建议。

附表三：

监督检查结果意见表

检查时间：2010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资质条件情况：



	工作质量情况：



	市场行为情况：



	检查结论意见：                 

检查组人员：                    被检单位负责人：




注：此表按检查单位实际检查情况填写，一式三份（省（市）被检单位各一份）。

附表四：

取证材料登记表

单位：                                    时间：

	编号
	材料名称
	单位(份)
	数量
	备注

	
	
	
	
	

	
	
	
	
	

	
	
	
	
	

	
	
	
	
	

	
	
	
	
	

	
	
	
	
	

	
	
	
	
	

	
	
	
	
	

	
	
	
	
	

	
	
	
	
	

	
	
	
	
	

	
	
	
	
	

	
	
	
	
	

	
	
	
	
	

	
	
	
	
	


检查组人员：                        被检单位负责人：

注：1、此表只用于存在（市场行为、工作质量、资质条件）问题的被检单位；

2、取证材料可以是复印件，应在复印件被面注明“原件在被单位保存”；

3、此表与资质条件检查表（附件二）和检查结果意见表及取证资料一式二份由省、市一同归档。
